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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冲刺 中美提速

今年 6 月， 欧洲议会以 499 票赞成、 28 票反对和 93 票弃权， 高票通过了 《人工智能法案》 谈判授权草案。 按照欧盟立法程序， 欧洲议会、 欧盟成员国和

欧盟委员会将开始 “三方谈判”， 以确定法案的最终条款。

欧洲议会称： “已经为制定史上首部人工智能法案做好谈判准备”。 美国总统拜登释放管控 AI 信号， 有美国国会议员提交了 AI 监管立法提案。 美国参议院

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展示了他的 “人工智能安全创新框架”， 并计划在短短 “几个月” 内制定联邦层面的人工智能法案。

我国相关立法也已提上日程， 人工智能法草案预备在今年内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目前， 首批境内深度合成服务算法备案清单也已经出炉。

尽管中国、 美国、 欧盟都倡导准确、 安全、 透明度等原则性的 AI 监管理念， 但在具体思路和方式上， 存在许多不同。 颁布全面的 AI 法律， 背后是对自身规

则的输出， 欲掌握规则优势。

国内一些专家呼吁尽快开展人工智能法律规制， 但目前面临的现实难题不容忽视。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考虑是： 要监管还是要发展。 这并不是一个二元对立

的选择， 但在数字领域， 平衡两者却颇为不易。

如果一切顺利， 欧洲议会通过的 《人工智

能法案》 有望在今年年底前获批。 全球首部综

合性人工智能监管法律很有可能落地欧盟。

“该草案会影响其他处于观望的国家加速

立法。 一直以来， 人工智能技术是否应当纳入

法治监管范畴始终争议不断。 现在来看， 《人

工智能法案》 落地后， 相关网络平台， 如业务

内容以用户信息生成为主的平台， 势必会承担

更高的审核义务。”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

副教授赵精武称。

作为数字战略的一部分， 欧盟希望通过

《人工智能法案》 全面监管人工智能， 其背后

的战略布局也已摆到台面。

北京万商天勤（杭州） 律师事务所执行主

任彭晓燕表示， 《人工智能法案》 除适用于欧

盟境内， 还规范位于欧盟之外、 但系统输出数

据在欧盟使用的系统提供方或使用者。 极大扩

展了法案的管辖适用范围， 也可以窥见抢占数

据要素管辖范围的端倪。

《人工智能法案》 最新草案加强了对通用

人工智能的透明度要求。 例如， 基于基础模型

的生成式 AI 必须要对生成的内容进行标注，

帮助用户区分深度伪造和真实信息， 并确保防

止生成非法内容。 此外， 公共场所的实时远程

生物识别技术从 “高风险” 级别调整为 “被禁

止” 级别， 即不得利用 AI 技术， 在欧盟国家

的公共场合进行人脸识别。

最新草案也进一步提高了违法处罚数额，

将最高 3000 万欧元或侵权公司上一财政年度

全球营业额的 6%， 修改为最高 4000 万欧元或

侵权公司上一年度全球年营业额的 7%。 这比

欧洲的标志性数据安全法律 《通用数据保护条

例》 所规定的， 最高可处以全球收入的 4%或

2000 万欧元罚款高出不少。

美国联邦政府首次正式涉足人工智能监管

领域是在 2020 年 1 月， 当时发布了 《人工智

能应用监管指南》， 为新出现的人工智能问题

提供监管和非监管措施指引。 2021 年出台的

《2020 年国家人工智能倡议法案》 更多算是在

AI 领域的政策布局， 与人工智能治理和强监

管还有一定距离。 一年后， 美国于 2022 年 10

月发布的 《人工智能权利法案蓝图》 （简称

“《蓝图》”） 为人工智能治理提供了支持框架，

但并不是美国官方政策， 不具备约束力。

美国 AI 立法进展甚微， 已招致许多不满。

不少人批评， 在数字经济的规则制定方面， 美

国已落后欧盟和中国。 不过， 或许是看到欧盟

《人工智能法案》 即将走过最后 “关卡”， 美国

国会近期出现了立法加速迹象。

虽进度并未赶上欧盟， 但我国相关立法也

已提上日程。 6 月初，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国

务院 2023 年度立法工作计划》， 其中提到， 人

工智能法草案等预备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

议。

按照我国 《立法法》 的规定， 国务院向全

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提出法律草案后， 由委员长

会议决定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 或者先交

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 提出报告， 再决定列

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 后续一般需经历三次

审议后再交付表决。 我国立法面临诸多现实难题

我国对于人工智能的立法早已起步，

2017 年国务院发布的 《新一代人工智能

发展规划》 提出， 到 2025 年， 初步建立

人工智能法律法规、 伦理规范和政策体

系， 形成人工智能安全评估和管控能力。

地方上， 2022 年， 深圳市出台 《深

圳经济特区人工智能产业促进条例》， 被

看作我国首部人工智能产业专项立法 。

《条例》 提到， 完善人工智能领域监管机

制， 防范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可能出现的

伦理安全风险和合规风险。

当前， 我国人工智能规制主要由几大

部委共同推进， 分别从不同领域推动人工

智能领域的规范和发展。 《互联网信息服

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 《互联网信息服务

深度合成管理规定》 《生成式人工智能服

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等规范性文

件也相继出台。

随着 AI 立法热度升温， 国内开始有

专家呼吁尽快开展人工智能法律规制。 在赵

精武看来， 我国人工智能专门立法具有一定

的可行性， 但是也面临着诸多现实难题。

“一是立法文件之间的体系衔接问题，

人工智能专门立法与其他规范性文件之间的

适用关系尚未解决， 尤其是专门立法与现行

立法在内容层面的重叠问题亟待解决。 二是

人工智能技术更新迭代速度加快， 保障法律

与技术的同步发展存在一定的难度； 三是人

工智能监管规则缺乏整体性， 数据、 算法和

算力三大核心要素的监管规则仍处于探索阶

段； 四是人工智能立法的重心究竟是以安全

风险治理为主， 还是以产业发展保障为主争

议较大。” 赵精武说。

无论是欧盟的 《人工智能法案》， 还是

中国、 美国等国家针对 AI 的规定、 倡议、

规划， 都在试图构建一个完善的监管框架：

既能确保安全， 又能为 AI 创造更好条件。

（来源： 中国新闻周刊）

监管模式倡导安全和透明度

中国、 美国、 欧盟是全球 AI 发展的

主要驱动力， 但三者在 AI 立法方面也存

在一些不同。

欧盟 《人工智能法案》 从用途、 功能

等角度将人工智能应用风险分为 4 个层

级， 无论草案经过几轮修改， “风险分

级” 仍然是欧盟治理 AI 的核心理念。

在最新草案中， 欧洲议会扩大了 “不

可接受的风险” 清单， 防止人工智能系统

出现侵入性和歧视性。 全面禁止公共空间

生物识别、 情感识别、 预测性警务（基于

侧写、 地点或过去的犯罪行为）， 以及从

网络随意抓取面部图像等六类人工智能系

统。 第二类是对人类安全或基本权利产生

负面影响的人工智能系统， 会被视为 “高

风险”。 例如， 航空、 汽车、 医疗设备等

产品中使用的 AI 系统， 以及必须在欧盟

数据库中注册的八个特定领域， 涵盖关键

基础设施、 教育、 培训、 执法等。 在符合

人工智能规定和事先合格评定的情况下，

各种 “高风险” 人工智能系统将获得授

权， 遵守一系列要求和义务才能进入欧盟

市场。

因有着严格的监管条款， 《人工智能

法案》 被很多业内人士视为长了许多尖锐

的 “牙齿”。 不过， 该法案也试图在强监管

和创新之间寻求平衡。 例如， 最新草案要求

成员国至少建立一个可供中小企业和初创企

业免费使用的 “监管沙盒”， 在一个受监督

和安全可控的场景中， 对创新性人工智能系

统在投入使用前进行测试， 直到满足合规要

求。 欧盟普遍认为， 该提议不仅可以让当局

实时关注技术变化， 也帮助 AI 企业减轻监

管压力的同时能继续创新。

美国同欧盟、 中国一样， 都支持主要基

于风险的人工智能监管方法， 倡导准确、 安

全、 透明度。 不过， 美国监管思路更注重利

用 AI， 推动 AI 行业的创新和发展。

与欧盟具有更加明确的调查权和全面的

监管覆盖范围相比， 美国采取了一种分散化

的人工智能监管方式， 部分州和机构以较小

程度推进 AI 治理。 这样导致的结果是， 全

国性的 AI 监管倡议都非常地宽泛和原则化。

在对具体 AI 应用上， 欧盟 《人工智能

法案》 对聊天机器人有透明度要求， 而在美

国还没有联邦层面的规定。 面部识别被欧盟

视为 “不可接受的风险”， 美国则是通过美

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 人脸识

别供应商测试计划提供公共信息， 但不强制

制定规则。


